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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落实西城区教育助学政策的实施办法 
 

为贯彻区委区政府的工作要求，落实《西城区全面加强困难

家庭关爱扶助行动计划》(西政办发[2020]7 号)，加大教育助学

力度，现制定本实施办法。 

一、 西城区政府助学奖学金 

（一）评选范围及条件 

1.凡在西城区就读的小学、初中、高中、中职受助学生均有

资格参加评选。 

2.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，积极要求进步，热爱集体，乐

于助人，学业成绩优良，在德、智、体、美等方面表现优秀。 

3.每学年综合评价手册评定等级为优或良。 

（二）奖励名额及标准 

1.奖励名额原则上不超过各学校受助学生人数的 30%。学校

受助学生人数在 3 人（含）以下的不受比例限制。  

2.获得西城区政府助学奖学金的学生，小学每人每学年奖

励 1000 元；初中每人每学年奖励 2000 元；高中及中职学生每

人每学年奖励 2000 元。 

（三）评选办法及程序 

学校依据本办法并结合本校实际自行组织评选，于每年 9月

底前将上一学年奖励名单报区教委小教科、中教科、职成教科

备案。 

（四）奖励资金的发放 

各校在落实政策时，应将政府助学奖学金一次性发放至学

生本人或监护人银行卡，发放时间原则上不得晚于 9 月底，毕

业年级应在学生离校前发放到位。 

二、受助学生减免伙食费和校服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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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减免对象 

西城区公办园（含非教委公办园）的入园受助儿童在享受国

家及北京市规定的资助政策基础上再减免伙食费。 

西城区就读的小学、初中、高中、中职受助学生在享受国家

及北京市规定的资助政策基础上再减免伙食费、校服费。 

（二）减免标准 

全额减免受助学生在校期间的伙食费。受助学生所在学校

原则上每学年应为受助学生免费提供 2套校服。 

减免伙食费和校服费由受助学生所在学校直接予以免除，

无需学生另行申请，一般情况下不得通过先收后退的方式落实

政策。对 9 月份经审核确认的新受助学生，学校在审批后应及

时将伙食费及校服费退还学生。 

 

三、资金来源及管理使用 

西城区政府助学奖学金及减免伙食费、校服费所需经费由

区级财政负担，纳入学校年度预算。学校应按照财政下达项目

资金专款专用，核算准确，确保项目资金规范使用。对于截留、

挪用、挤占专项经费的行为，财政部门将会同相关部门按照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和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（国务

院令第 427 号）等法律、法规处理，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行

政责任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

 

四、实施时间 

本办法自 2020年 7 月 1 日起施行，实施中的有关问题由区

教委、区财政局按各自职责负责解释。原《在全区中小学家庭困

难学生中开展“助学工程”的实施意见》（西教发基〔2006〕28

号）同时废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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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城区教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西城区财政局 


